
 

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本科教学 

专业持续改进指导方案（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我系专业建设与本科教学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进一步规范我系的教学管

理工作，确保我系专业的持续改进，经我系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系教指

委”）充分讨论，特制定本指导方案。 

第二条 本方案在《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培养目标评价实施办法（试行稿）》、《南

京农业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生跟踪反馈及用人单位反馈实施办法（试行）》，以

及《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本科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实施办法》的基

础上形成，规范了本专业的持续改进方案。 

第二章 机构 

第三条 专业的持续改进由“系教指委”下设的培养方案修订小组统筹负责，校友企业联络工

作组、所有任课教师、系教学秘书全程配合。 

第四条 教学副主任，即培养方案修订小组组长为专业持续改进的领导者和责任人，小组其他

成员积极配合工作。 

第三章 职责 

第五条 系教学秘书负责在每学期初收集上学期有关课程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报告，并按

年级存储。 

第六条 系教学秘书负责每两年的 6-7月收集校友企业联络工作组负责的培养目标达成情况分

析报告和培养目标合理性分析报告，收集培养方案修订小组负责的毕业要求达成情况

分析报告和课程体系合理性分析报告。 

第七条 培养方案修订小组，将系教学秘书收集的分析报告进行汇总分析。1）根据培养目标

合理性报告，结合当前的学校本科教学方向，以及社会发展动态，对培养目标进行修

订。2）根据修订的培养目标，对毕业要求进行修订。3）根据培养目标达成情况分析

报告、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分析报告，以及课程体系合理性分析报告，对课程体系进行

修订。4）根据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报告，审核并指导任课教师完成本门课程的

持续改进。 

第八条 由培养方案修订小组组长负责起草新版的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交由小



 

组讨论后提交至系教指委审核，再次咨询有关专任教师和企业专家，形成终稿后，提

交至院教指委。 

第九条 教学副主任审核任课教师负责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报告，着重关注其改进措施，

并比较最近两次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确定其改进效果。对明显无效果的任课教师进

行面谈，询问原由。连续三次无明显改进效果的教师，记入个人考核材料。 

第四章 反馈渠道 

第十条 由系教指委负责召集会议，对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进行反馈。 

第十一条 由教学副主任与任课教师直接沟通反馈，确定其改进效果。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三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归“系教指委”。 

 

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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